
教育部办公厅文件

教职成厅〔2019〕1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中等职业学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各

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切实做好 2019 年中等职业

学校招生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各地要严格按照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和本地区初中毕业生生源情况，合理安排中等职业学校招



生计划，调整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推进高中阶段职普协调发

展。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例不协调的地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予

以调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特别是贫

困县、连片贫困地区、“三区三州”等要把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的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把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增量主要用

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确保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目标和任务落

到实处。

二、落实教育脱贫攻坚责任，实施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

计划

东西协作各相关省份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东西协作中职

招生兜底工作的统筹协调，要按照《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要求，审核所属招生学校的招生专业、招生工作

办法及招生计划，指导和监督所属学校开展相关工作。要与扶贫

部门加强对考生报名信息的比对，加强对建档立卡户考生的甄

别，逐人核查考生报名材料、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等信息，及时

公开公示有关信息，接受考生、学校和社会的监督。中等职业学

校要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录入建档立

卡户学生信息，及时完成新生注册建籍工作，落实好建档立卡户

学生资助工作。

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要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作用，在联

合招生、互派教师、共建专业、资源共享和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



实质性合作，畅通西部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到东部接受高质量职

业教育的渠道。要继续做好新疆、西藏内职班和内高班招生工作。

三、服务稳定就业，办好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中等职业教育

各地在认真做好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工作的同时，要积极拓

宽生源渠道，积极招收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城乡劳动者、

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实行全日制

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并举方式。要加强对非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管

理，精心组织教学，保证培养质量。职业院校要通过随班就读、

专门编班等形式，逐步扩大招收残疾学生的规模，保障残疾人接

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权利。2019 年中等职业学校秋季招生补录时

间，原则上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四、严格公示学校招生资质，切实规范招生办学行为

各地要严格落实招生信息公开职责，进一步严肃招生纪律，

规范招生秩序，实施“阳光招生”。要建立健全中职学校招生信

息公开制度，向社会明确告知公示网站，做到详实、准确、及时

公示。在学生报名阶段，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核所在行政区域内

具备学历教育招生的学校资质，并在相关网站进行公示。反映学

校综合情况的招生简章均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审

核后公示，其内容不得与国家和地方有关招生政策相违背，不得

与经主管部门审核的本校招生章程相矛盾，防止招生学校以虚假

不实信息骗招学生，公示信息须保留到当年的招生工作结束。在

招生录取阶段，要及时准确公布录取考生名单及相关信息，公示



时间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要以零容忍态度严惩招生过程中的违

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并依

纪依规追责问责。

五、进一步规范流程，严格中职学校学生学籍管理

各地各中职学校要加强学籍管理队伍建设，做到专人负责、

管理和操作，要按照中职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办法要求，加强新生

学籍电子注册和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严格程序，严格把关，

严格审核管理，确保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及时有序完成。在新学年

各学期开学时间，要把网上审核与实地核实相结合，按时、准确、

完整地标注学籍变化情况，切实保证信息注册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要加强对顶岗实习学生、合作办学学生、非全日制学生、教

学点（班）学生的学籍管理。对不具备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办学资

质的学校和未经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中职异地分校、

办学点，以及未在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合作办学学校招录

的学生不得注册学籍。对有弄虚作假行为的，要一查到底，对于

情节严重的要严肃查处。对因注册工作超时、数据不准确导致无

法准确查询学籍信息，无法按时资助学生的，将对有关责任人员

予以通报，并追究相应责任。

六、做好招生宣传，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引导学生接受中等职

业教育

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引导，精心组织中职学校利用职业

教育活动周、校园开放日、政策咨询会等契机，以及网络新媒体、



展览、观摩等宣传媒介，介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准确

解读国家职业教育助学政策，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根据中

职招生不同阶段的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要密切关注招生

舆情，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和关切，对不实报道信息要及时予以澄

清。要对家庭经济困难、残疾考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

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不让一个新生因经济困难而放弃入

学。

2019 年继续实施招生通报制度。请各地于 2019 年 6 月 1 日

前，将东西协作招生计划函报教育部职成司；于 8 月至 11 月的

每月月底前，将东西协作招生进展情况（见附件 1、2）、中职

招生进展情况（见附件 3、4）函报教育部职成司。

联系人：卢昊电子邮箱：zzxxc@moe.edu.cn

电话：010-66097143 传真：010-66020434

附件：1.2019 年“东西部中职学校联合培养模式”招生情

况

2.2019 年“东部地区中职学校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3.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19 年月）

4.部分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2019

年月）

教育部办公厅

2019 年 2 月 15 日



附件 1

2019 年“东西部中职学校联合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盖章） 单位：人

省份

类别
招生学校 学校类别

招生

计划
招生专业

协作省份情况

省份 联办学校
送生

人数

分段培养

方式
联办专业

帮 扶 □

被帮扶 □

帮 扶 □

被帮扶 □

备注：1.此表格请协作双方省份协商确认后填写；

2.“招生学校类别”请填写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国家重点校、省级示范校或重点校、其他；

3.“分段培养方式”包括“1+2”或“2+1”等分段培养方式；

4.“送生人数”指被帮扶省份教育部门会同扶贫部门确定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省（区、市）外经济较发达地区

接受优质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



附件 2

2019 年“东部地区中职学校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盖章） 单位：人

帮扶省份招生学校 学校类别
招生

计划
招生专业

被帮扶省份情况

省份 送生人数 培养方式

备注：1.此表格请协作双方省份协商确认后填写；

2.“招生学校类别”请填写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国家重点校、省级示范校或重点校、其他；

3.“培养方式”包括“现代学徒制”或“订单式”等培养方式；

4.“送生人数”指被帮扶省份教育部门会同扶贫部门确定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省（区、市）外经济

较发达地区接受优质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



附件 3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19 年 月）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盖章） 单位：人

省份 2019 年计划招生数 实际招生数 完成比例

备注：实际招生数包括技工学校招生数。



附件 4

部分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19 年 月）

（盖章） 单位：人

地区 普通高中招生数

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

总数
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

中三类中职学校招生数

技工学校

招生数

南疆四地州

四川藏区

云南藏区

甘肃藏区

青海藏区

四川凉山州

云南怒江州

甘肃临夏州

备注：此表由新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教育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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